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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犯罪经常借助电商支付结算环节实施，比如利用电商虚假交

易、出租电商绑定的支付账户等行为。支付结算既是电商交易的核心环节，也是网络犯罪产业链的关键

节点，这一环节的刑事责任认定在实际司法工作中面临很多困难。基于此，本文围绕理论界与实务界的

既有研究成果，重点探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

隐罪”)在电商支付结算帮助行为中的界限。研究从电商里最常见的行为类型切入，系统分析支付结算帮

助行为的多元化样态，逐层厘清“明知”要件的司法认定标准及“情节严重”的实质判断规则，最终构

建以法益侵害本质特征与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的责任区分路径，以期为涉及电商的司法实践提供可操作

性的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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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cybercrimes 
are often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e-commerce payment and settlement links, such as using e-com-
merce to make false transactions and renting payment accounts bound to e-commerce. Payment and 
settlement are not only the core link of e-commerce transactions, but also a key node in the cyber-
crime industry chai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in this link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actual judicial work.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rime of aiding 
information network criminal activ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rime of aiding and abet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and concealing criminal proceed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rime of concealment) in the behavior of helping e-commerce payment and settlement, fo-
cusing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Starting from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behaviors in e-commerc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versified pat-
terns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assistance behaviors, clarifies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criteria 
of the “knowing” element and the substantive judgment rules of “serious circumstances” layer by 
layer, and finally constructs a responsibility differentiation path based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istics of legal interest infringement and the theory of causa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perable the-
oretical reference for judicial practice involving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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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刑法修正案(九)》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规定为单独罪名，但在司法实

践中该罪的适用相对较少。据统计，2015 年至 2019 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理帮信罪案件 98 件并判决 247
人[1]。而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人们开始依赖线上支付的便利性。2025 年第一季度

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支付宝、微信支付、电商平台内置支付工具已成为交易

标配[2]。支付结算作为电商交易的“最后一公里”，其便捷性推动了电商经济的繁荣，但也被犯罪团伙

利用——通过电商虚假交易掩盖赃款流向、出租绑定店铺的支付账户接收犯罪资金等行为，已成为电信

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的主要洗钱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帮信罪的案件数量激增，已成

为仅次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的第三大罪名。其中，涉及支付结算环节的案件占比近八成，成为网络犯

罪治理的重点领域。背信罪的适用虽然有效地打击了网络犯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名的刑法适

用范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点，并且帮信罪的口袋化倾向也一直被诟病。 
由于电商平台具有交易复杂性与资金流动性的特征，使得支付结算环节更具隐蔽性。导致在不同案

件中，同样是利用电商店铺线上支付的功能，将上游犯罪资金包装成正常交易款项，通过虚假发货、退

款拆分等方式对资金洗白的行为，有的法院认为是属于帮助上游犯罪实施的辅助行为，构成帮信罪。而

有的法院则认为是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的后续行为，构成掩隐罪。这种差异反映出实务中对两罪构成要

件理解和适用标准上的争议，并且这种现象不仅会影响司法公信力，还暴露出支付结算环节刑法适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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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模糊这一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探析电商经济领域下网络犯罪支付结算环节中的帮助行为显得尤为关

键。这事关具体案件里行为人定罪量刑是否恰当，如果无法对相关罪名作出清晰的区分，那么就会很容

易出现同一行为被认定为不同罪名的情形，而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轻重，甚至可

能导致同罪异罚，违背刑法公平原则。 

2. 电商场景下支付结算帮助行为的类型化特征 

电商经济的交易模式多样性，催生了支付结算帮助行为的特殊样态。结合司法实践与电商运营特点

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2.1. 假交易型帮助行为 

虚假交易型帮助行为，核心是借助电商平台的交易流程，制造看似真实的交易假象，实际是为上游

犯罪资金的转移、洗白提供渠道，让非法资金披上“正常交易款项”的外衣，躲避监管和追查。具体可分

为以下三类： 

2.1.1. 空单走账型 
这种行为中，行为人不会进行实际的货物或服务交付。简单来说，就是在电商平台生成虚假的商品

购买订单，上游犯罪的资金会按照订单金额支付到行为人控制的电商账户中，之后行为人再通过平台提

现或者转账的方式，把这些资金转移给上游犯罪者。整个过程就只是资金在账户里流转了一圈，没有任

何真实的交易内容。 

2.1.2. 虚假发货型 
该行为会有完整的订单生成、支付和发货流程，但关键在于“发货”是虚假的。行为人在收到上游

犯罪资金对应的订单支付款后，会填写虚假的物流单号，在电商平台上操作“已发货”，营造出货物正

在运输的假象，等平台默认“买家确认收货”或者过了自动确认收货期后，再将账户里的资金转移。这

种方式比空单走账更具迷惑性，因为它有“物流信息”作为掩护，因此在认定时具有障碍。 

2.1.3. 刷单洗钱型 
此行为通常和电商平台的“刷单冲销量”操作结合在一起。行为人组织人员或者利用机器人软件，

在指定的电商店铺进行虚假下单，下单所用的资金正是上游犯罪的非法资金。支付完成后，店铺会通过

“小额退款”或者“线下返款”的方式，将资金拆分转移给上游犯罪者。这种方式能把大额非法资金拆

分成多笔小额资金，混在大量的“刷单订单”里，增加资金流向的隐蔽性。比如，上游犯罪团伙有一笔

50 万元的赃款，行为人就组织 100 个“刷手”，每个“刷手”在其合作的电商店铺购买 5000 元的“虚拟

商品”(如充值卡)，用赃款完成支付后，店铺再以“商品缺货”为由，给每个“刷手”退款 4800 元，剩

下的 200 元作为“刷单佣金”留给“刷手”，100 个“刷手”的 4800 元退款，最终会汇总到上游犯罪团

伙手中，50 万元赃款就这样被拆分转移了。 

2.2. 账户聚合型帮助行为 

这类行为的关键是“聚合账户”，也就是行为人收集、控制多个电商平台的账户，把这些账户整合

起来，为上游犯罪提供集中的资金接收和转移通道。由于单个账户的资金流转容易引起监管注意，而多

个账户分散接收、再集中转移，能降低被发现的概率。具体包括以下两类： 

2.2.1. 商户账户租赁型 
行为人会从他人手中租赁电商平台的商户账户，或者自己注册多个商户账户，然后将这些账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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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游犯罪者使用。上游犯罪的资金会分散流入这些不同的商户账户，之后行为人负责统一管理这些账

户，定期将账户内的资金提现，再转移到上游犯罪者指定的账户，行为人则从中赚取“账户租赁费”或

者“资金转移费”。  

2.2.2. 主播账户利用型 
随着直播电商的发展，主播的电商账户(绑定直播平台的交易账户)也成了这类行为的工具。行为人会

联系一些小主播，租用他们的直播账户，或者直接控制自己培养的“傀儡主播”账户。上游犯罪资金会

以“直播间打赏”“购买直播推荐商品”的名义，流入主播账户，行为人通过直播平台的结算功能，将资

金提现转移。这种方式利用了直播电商“资金流动频繁、交易场景多样”的特点，把非法资金混入正常

的直播交易资金中。 

2.3. 支付工具衍生型帮助行为 

2.3.1. 绑定账户型 
行为人会将上游犯罪者控制的银行卡，绑定到自己或他人的电商支付账户(如平台的“支付钱包”)上，

或者反过来，将自己的电商支付账户绑定到上游犯罪者的银行卡上。这样一来，上游犯罪资金就能通过

电商支付账户和银行卡之间的“充值”“提现”功能自由流转。比如，行为人把诈骗团伙的银行卡绑定到

自己的电商支付账户，当被害人将钱转到该电商支付账户后，行为人可以直接将账户内的资金“提现”

到诈骗团伙的银行卡，或者用账户内的资金“充值”到其他平台，完成资金转移。 

2.3.2. 结算卡操作型 
这里的“结算卡”主要是指电商商户用于接收平台结算资金的银行卡。行为人会控制电商商户的结

算卡，在平台将交易资金结算到该卡后，通过 ATM 取现、银行转账等方式，将资金转移给上游犯罪者。

有些行为人还会办理结算卡的短信通知业务，实时掌握资金到账情况，一旦资金到账，就立即操作转移，

缩短资金在账户内的停留时间，降低被冻结的风险。 

3. 电商场景下的刑法适用困境：从定性到定量的多重难题 

3.1. 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区分难题 

电商里的支付结算帮助行为，在客观方面往往会同时满足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构成条件，这就导致了

司法实践中对这类行为的认定出现了难题。帮信罪的构成需要满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并且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而掩隐罪则要求“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对其进行转移”。当行为人实

施提供电子账户并协助转移资金的行为时，这种行为一方面为上游犯罪的资金流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

另一方面又可能构成对犯罪所得的转移，从而同时符合两个罪名的客观要件[3]。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类似行为的定性存在明显分歧。部分法院以行为介入的时间节点作为判

断标准，认为如果帮助行为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前，就属于帮信罪；要是发生在既遂之后，就认定为

掩隐罪。例如，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前提供账户收款，将其认定为帮信罪；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后协助转移

资金，则以掩隐罪定罪。还有一些法院以行为方式作为区分标准，觉得单纯提供银行卡的行为构成帮信

罪，要是在供卡之后又协助进行转账、取现等操作，就构成掩隐罪。甚至有的法院在处理同一行为时，

认为其同时符合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于是对行为人同时认定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这种定性上的混乱直接造成了量刑失衡的问题。帮信罪属于轻罪，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而

掩隐罪属于重罪，法定最高刑可达七年有期徒刑。这就导致相似的行为因为定性不同，行为人面临的刑

罚处罚差异悬殊。同样是电商虚假交易行为，一个被认定为帮信罪，可能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另一个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809


王世杰 
 

 

DOI: 10.12677/ecl.2025.14113809 3289 电子商务评论 
 

被认定为掩隐罪，却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统一性，更是影响了

司法的公信力[4]。 

3.2. 主观“明知”要件的认定困境 

首先是“明知”的内容标准不统一。学界对“明知”的理解有多种观点。狭义说觉得“明知”只包括

“确切知道”，也就是行为人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帮助上游犯罪[5]。扩张说则认为“明知”还

应包括“应当知道”，即根据常识和客观情况，行为人理应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极

端扩张说甚至提出“明知”可以包含“可能知道”，认为只要存在犯罪用途的可能性，就可认定行为人主

观明知[6]。这种理论上的分歧让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变得混乱。例如在案例中，法院仅仅因为行为人

开电商店铺却从不发货，只收大额异地资金，就属于“应当知道”；有的法院要求有聊天记录、录音等直

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切知道”是犯罪资金。 
其次是推定明知规则被滥用。2019 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帮信罪解释》”)规定了一些可以推定明知的情形，

但在实践中，这种推定规则出现了泛化适用的倾向。特别是针对提供“两卡”的行为，司法机关常常只根

据行为人有偿提供卡片这一事实，就直接推定其主观明知，没有充分考虑行为人提出的合理辩解，行为人

可能误以为卡片用于正常商业用途。这种做法让推定明知变成了有罪推定的工具，忽视了个案的具体情况。 
最后是明知的内容要求不明确。帮信罪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这里的“犯罪”

该怎么理解，理论和实务界有不同认识。有的法院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对方可能在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即可，不要求对具体犯罪性质和程度有明确认识，例如，知道对方可能用卡进行诈骗或赌博，但不清

楚具体细节。而有的法院则要求行为人至少对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有概括认识，即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

触犯刑法。这种差异导致相似案件在不同法院出现不同认定结果，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 

3.3. 定量要素的适用问题 

现在在帮信罪入罪标准上，司法实践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根据《帮信罪解释》，支付结算金额 20 万

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实际办案中，司法机关常常把银行卡流水金额直接

当作支付结算金额，只要流水数字达到标准，就认定构成帮信罪，不去深入调查资金到底是不是犯罪所

得，也不仔细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真的明知他人用卡实施犯罪。 
这种机械办案的做法有明显问题。一方面，完全没考虑行为人对资金流向的控制能力。很多“卡农”

出租账户或开虚假店铺后，根本不知道上游犯罪怎么使用账户，也管不了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例如有些大

学生为了几十元报酬出租支付宝账号，结果被用来流转上百万元诈骗资金，但他们对资金的具体用途毫不

知情。这时候把所有流水金额都算到行为人头上，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违背了刑法“责任主义”原则[7]。 
另外，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情节”，也就是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构成犯罪，但支付结算

金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情形，实践中存在滥用现象。按照帮信罪的性质，它本质上是帮助犯，成立前

提是上游行为至少属于犯罪行为。但现在有的法院只要看到电商流水金额巨大，就直接定罪，不再审查

上游是否存在犯罪事实。这种做法相当于架空了帮信罪的“从属性”要求，把帮助犯变成了独立于上游

犯罪的“单独犯罪”。 

4. 电商场景下刑法适用边界的路径重塑 

4.1. 法益侵害本质为基础区分罪名 

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区别，最根本的一点体现在它们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帮信罪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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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里，它保护的法益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帮信罪针对的是那些

破坏信息网络正常管理秩序，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而掩隐罪处于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

其保护的法益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主要是针对妨害司法机关追查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8]。这

种法益上的区别，为区分两罪提供了关键的根本标准。具体来看，如一个行为主要侵害的是网络空间的

管理秩序，使得信息网络犯罪更容易进行，那么就应优先考虑认定为帮信罪。相反，如主要侵害的是司

法追诉活动，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让司法机关难以追查犯罪资金，这种情况下就该考虑

掩隐罪。 
在电商场景下，具体判断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从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如果行为发生在

犯罪进行中，比如上游骗被害人付款并用电商账户帮收款，这种行为更可能构成帮信罪；而要是行为发

生在犯罪完成后，上游犯罪已经既遂，这时候对虚假退款进行转移、套现等操作，阻碍司法机关对赃款

的追缴，就更倾向于掩隐罪。同时，行为人与上游犯罪的关系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

有联络，事前通谋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紧密参与到上游犯罪过程中，这种情况可能更符合帮信

罪的构成。要是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没有联络，只是在事后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像帮忙转账、取现等，

就更可能构成掩隐罪[9]。 
行为方式的不同也能帮助判断。具有隐蔽性、专业性的行为，例如利用跑分平台、复杂的技术手段

进行资金拆分、转移，这种行为往往更专业、隐蔽，对司法机关追查造成较大阻碍，可能涉及掩隐罪。而

相对简单的行为，如单纯出租电商支付账号，为上游犯罪提供基础的支付工具，主要是对网络犯罪起到

辅助作用，更可能构成帮信罪。 
资金性质同样是关键因素之一。如果资金是作为犯罪工具，用于上游犯罪的实施过程，例如在犯罪

进行中流转的资金，行为人的帮助行为主要是促进犯罪实施，那可能属于帮信罪范畴。要是资金属于犯

罪所得，即上游犯罪已经获取的赃款，这时候对其进行支付结算相关操作，主要是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

阻碍司法追缴，就更可能构成掩隐罪。 

4.2. 因果关系为线索的责任追溯逻辑 

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应结合电商场景特点判断帮助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根据因果共犯的理

论，帮助犯承担刑事责任，是因为其行为对正犯造成的结果具有原因力。所以在认定支付结算型帮助行

为的责任时，要判断帮助行为和正犯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10]。 
帮信罪的因果关系体现为对正犯行为的促进作用，包括物理上的帮助和心理上的帮助。物理的帮助

比较常见，通常表现为提供电商账户、支付接口等工具，使上游犯罪能够完成资金接收，这就是为犯罪

实施提供了实际的工具和条件。心理帮助则是指，通过电商交易包装，增强上游犯罪人的犯罪信心或积

极主动地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出谋划策，让正犯实施犯罪的决心更加坚定，觉得犯罪行为更容易实施，这

种心理上的鼓励也构成因果关系的一部分。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要求帮助行为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

只要帮助行为提高了犯罪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让上游犯罪的资金流转更便捷、更隐蔽，就可以认定存在

因果关系[11]。 
掩隐罪的因果关系体现在对司法追诉活动的妨碍上。掩隐行为不会改变上游犯罪已经造成的结果，

电商场景下，该因果关系体现为通过虚假交易、资金混同等方式，增加司法机关查证资金流向的难度。

把大额赃款混入电商真实交易流水，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准确区分非法资金，即构成对司法秩序的侵害。

这些行为增加了司法机关查明犯罪事实、追缴赃款的难度，使得司法机关更难追究犯罪责任，从而妨害

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在司法实践中会存在一个帮助行为同时具备帮信罪和掩隐罪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先把提供电商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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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诈骗资金(这属于对正犯行为的物理帮助，符合帮信罪的因果关系)，之后又通过虚假退款转移赃款

(这又属于对司法追诉的妨碍，符合掩隐罪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就属于两罪的想象竞合，应按照从一重

罪处罚的原则处理，选择法定刑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 

4.3. 主客观相统一为原则认定“明知”和“情节严重” 

Table 1. Element assessment form   
表 1. 要素评估表 

罪名类型 认定要素 证据层级 电商场景具体证据表现 证明力说明 

帮信罪 

电商行为

异常性 

高证明力 虚假店铺无物流却大额收款 + 账户异地

大额流水 + 加密沟通 
多类异常行为叠加，符合电商犯罪的 
典型特征，直接指向概括性认知 

中证明力 仅虚假店铺无物流收款，或仅账户异地 
流水 

存在合理怀疑，但需结合其他要素辅助

判断 

低证明力 真实店铺有正常物流，仅偶尔代收款， 
用普通微信沟通 

无明显异常，难以推定明知，需更多 
旁证支持 

电商认知

能力 

高证明力 
电商代运营员工、平台客服出租店铺 
账户，或资深卖家(开店 3 年以上)实施 
帮助行为 

具备电商专业知识，明知平台规则仍 
违规，主观过错明显 

中证明力 有 1~2 年电商开店经验的小卖家，参与 
跑分并获利 

具备基础认知，对异常交易的判断高于

普通群体 

低证明力 无电商经验的在校学生、老年人，受 
“兼职”诱导出租个人账户 认知能力有限，需更直接证据推断 

电商获利

合理性 

高证明力 代收款服务费超 5%，或虚假店铺 
“退款率”100%仍运营 

获利与合法电商服务矛盾，暗示知晓 
非法用途 

中证明力 服务费 2%~3% (略高于合法标准)， 
或虚假店铺有少量真实订单 

获利异常，但存在“业务不规范”的辩

解空间，需结合其他要素 

低证明力 服务费 0.5%~1% (符合合法代运营标

准)，且有完整的代运营协议 获利合理，难以推定明知 

掩隐罪 

直接沟通

证据 

高证明力 聊天记录含“电商洗钱”“虚假退款 
转赃”“避开公安查流水”等关键词 

直接证明知晓资金为犯罪所得，无需间

接推断 

中证明力 聊天记录含“钱来路不正规”“别问 
用途”，且行为人操作虚假退款 

存在非法暗示，需结合资金操作方式确

认认知程度 

低证明力 仅约定“帮忙转电商货款”，无任何 
关于资金性质的表述 无直接指向，无法证明具体认知 

上游既遂

认知 

高证明力 上游告知“已骗到被害人 50 万元”， 
行为人仍用店铺账户退款至 5 个账户 

明确知晓上游犯罪既遂，转移的是犯罪

所得 

中证明力 知晓上游是“跑分团队”，但不确定 
具体犯罪是否既遂 

有概括认知，但需进一步证据确认 
“既遂”的明确知晓 

低证明力 仅知道“帮电商转款”，对上游是否 
犯罪、是否既遂均不知情 无认知基础，无法认定明知 

 
在判断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时，需要根据帮信罪和掩隐罪这两罪的特点来建立不同层次的认定标准。

对于帮信罪，可以采用通过客观情况推断明知的方式，但必须允许行为人提出相反证据[12]。司法机关在

推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时，也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于掩隐罪，由于其侵害法益本质是司法机关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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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追诉，因此需要更高的证明标准，不能仅凭推断，必须有具体的证据表明行为人对资金的犯罪性

质有相对明确的认识。如行为人与上游人员的聊天记录中出现“洗钱”“退款转赃”等涉及犯罪所得的

关键词，或者行为人明知上游的诈骗、盗窃等犯罪已经完成(即犯罪既遂)，仍然帮助转移资金、取现，这

些都能直接证明其知道资金属于犯罪所得[13]。而认定“支付结算帮助”行为，要从本质上理解其核心是

对资金流动和转移起到直接作用，不能只看表面上是否提供了支付工具。行为人单纯提供支付工具，但

没有参与资金操作的行为，是否属于“支付结算帮助”需要谨慎认定。笔者建议采取要素评估表的方式

(见表 1)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单纯提供支付工具这种一般帮助行为，应当坚持“共犯从属性”原则，也就是上游的正犯行为

必须构成犯罪。如果上游行为不构成犯罪，即使行为人提供了支付工具，也不能单独认定其构成帮信罪，

这样可以避免过度扩大处罚范围，保证处罚的合理性。同时，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时，不能只盯

着支付结算金额，要综合考虑主观恶性、客观行为危害等多个因素。例如：多次出租、出售“两卡”，或

者明知对方要用自己的卡实施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严重犯罪，仍然提供帮助的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性

更深，责任更重。或者只是一次性出租一张银行卡的普通“卡农”，和长期为跑分团伙提供技术支持、管

理多个账户的核心成员，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差别很大，前者责任相对较轻，后者责任更重[14]。 
对于初次犯罪、偶尔犯罪，尤其是在校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因为受到诱导而出售电商账户，获利

很少，而且案发后主动承认错误、积极退赃悔罪的，即使支付结算金额达到了入罪标准，也可以根据《刑

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不认定为犯罪，或者从轻、减轻处罚，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处罚更加符

合实际情况。 
总之，认定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必须把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统一起来，既要准确判断

行为人是否明知以及明知的程度，又要从本质上分析行为对资金流转的实际作用，还要综合考虑各种情

节，避免只看数额、表面行为的机械司法，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让处罚既合理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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